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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:   Daniel Chan   
Date:   Saturday, December 27, 2008                 
Subject:  修訂《家庭暴力條例》 

 
敬啟者：   
   
本人認同明光社的看法，所以本人都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《家庭暴

力條例》。   
 
特此透過電郵表達。   
多謝。   
   
Lillian Hui  
   
現時香港法例並不承認同性婚姻，若果將同性同居者納入《家庭暴力

條例》，只會令市民大眾誤以為特區政府已承認同性同居者猶如家庭

關係，間接承認同性婚姻、公民伙伴關係或其他同性伴侶關係。此舉

誠然抵觸現時的《婚姻條例》(第 181 章 )，導致《家庭暴力條例》(第
189 章 )與《婚姻條例》(第 181 章 )對婚姻家庭的定義出現不一致性。」    
   
本社認為任何暴力行為皆是文明社會所不容的，政府亦有責任保護每

一位受虐人士，不論他的身份。但我們反對將同性同居者納入《家庭

暴力條例》，間接為同性婚姻開路。為保障同性同居者及其他居於同

一屋簷下的人士免受暴力對待，本社有以下建議：     
   
1）我們明白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要保護同性戀同居人士免受暴力傷

害，亦同意政府有責任保護每一位市民。因此，我們並不反對政府另

立一條新的條例，暫稱為《家居暴力條例》  或《同住暴力條例》，

保護所有居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人士，這做法既可保護同性同居者，亦

可保障其他因不同原因而同居的人士。     
   
2）或者，擴大家暴條例的保障範圍至其他居於同一屋簷下的人士，

使條例不會單單針對同性戀人士，我們經常於報章看見很多居於同一

單位的租客，因為爭廁所，廚房及其他共用地方而產生爭執及暴力事

件，他們的安全同樣受到威脅，他們的性命同樣需要保護。將條例的

保障範圍擴大，相信會獲得市民大眾的支持。     
   
3）政府亦可考慮將《家庭暴力條例》的名稱改為家庭及同居暴力條

例，以清晰表達條例的保護範疇包括兩類人士，一類是以《婚姻條例》

組織家庭的人士及所衍生出來的親屬，包括前 /現時夫妻及其子女，

第二類便是同居人士，包括前 /現時同居男女，男男及女女這樣，條

例便顯得名正言順。     
   
最後，雖然我們不贊成同性婚姻，但我們亦反對同性同居人士之間的

暴力行為，因此，希望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能考慮我們的以上的建議，

既能保障同性同居人士免受暴力對待。亦不會令人以為政府及立法會

議員透過《家庭暴力條例》的修訂，而間接承認同性同居人士的關係

是婚姻關係，引致日後可能會出現的司法覆核問題。同性婚姻在社會

上仍然極具爭議及影響深遠，應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須經過市民大

眾廣泛討論及諮詢後方可決定，不應由個別同性戀者透過司法覆核而

改變社會大眾對婚姻的觀念。  


